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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64 

 
 
2008 年 3 月 10 日  
 
香港中環昃臣道 8 號  
立法會大樓  
立法會秘書處  
政府帳目委員會  
朱盛華女士  
 
朱女士：  
 

審計署署長衡工量值報告書(第四十九號報告書)  
第 6 章 香港旅遊發展局：市場推廣活動的規劃、推行及評估 

 
本人謹此回覆   閣下 2008 年 3 月 5 日來函，查詢有關香港旅遊發展局(旅

發局)簽訂贊助合約時的審批權事宜。  
 
由於本人乃於 2007 年 4 月接任旅發局主席，故此，對於前任總幹事審批

2006 年及 2007 年「新春國際匯演之夜」贊助合約的權責安排，本人不宜作出

評論。  
 
而 根 據 現 行 安 排 ， 旅 發 局 管 理 層 在 簽 訂 贊 助 合 約 時 ， 均 遵 照 「 採 購 指  

引」所訂的審批權限。本人作為旅發局的主席，認為有須要就簽訂贊助合約制

訂明確的指引，特別是如合約牽涉的贊助金額龐大，而為期又超過一年，需提

交理事會審議。因此，我已指示旅發局管理層就簽訂贊助合約制訂一套指引，

並提交予理事會/委員會審批。  
 

 假如 閣下有任何查詢，或需進一步資料，請隨時與我聯絡。  
 

 
香港旅遊發展局  
主席  
 

 
 
田北俊 謹覆  


